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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保函风险防控 

对于开往土耳其的保函，银行在保函开立时应做好合同中规定的保函

违约事项的调查，对可能引发索赔的事项有合理预期和评估。 

文/吴志琛    编辑/韩英彤 

 

土耳其地处三大洲交界的战略要地，经济发展活跃，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合作国家。中土双方在贸易、投资、能源等领域具有

广阔的合作前景。保函对于推动双方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建立多样化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开往土耳其保函可

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了风险防范建议。 

 

保函基础交易风险防范 

从根源上说，保函的风险来自于基础交易的纠纷。要规避保函的

风险，需要了解对应基础交易的特点，做好前期调研，防范风险发生。 

甄别优势行业，发挥自身优势。土耳其和中国往来以工程承包为

主，如高铁项目、自然资源开发等。相较具有一定实力且具有相对成

本优势的土耳其当地承包商，中方的优势在于技术和资金，但也同时

面临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在合作中，企业需要甄别自己在行业中的

优势，做好行业的调查，在比较自身实力和当地行业状况的基础上，

扬长避短，避免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土耳其贸易和工程标准偏欧美化。上世纪 80 年代起，土耳其在

法律和制度中兴起了效仿欧洲国家的改革，进入新世纪后更是积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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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靠拢，其贸易流程与工程标准均偏向欧美化。对此，中方可能水

土不服，导致工程项下成本提高，造成工程延期和亏损。因此，在交

易中应当做好调研，了解土方对外国公司的资质要求，法律是否对工

程中设备和材料有强制性规定，对劳务人员是否有要求等，做好成本

控制，提早做好防范。 

宗教与内乱因素影响。土耳其虽然世俗化程度较高，但由于穆斯

林占人口比例高，穆斯林的斋月和开斋节等都会对工期造成影响。此

外，土耳其处于中东，受恐怖主义影响明显，加之政变导致的动荡，

当地的工程项目很可能受到影响而中断。对此，赴土企业应当做好预

案，提前防范风险。 

 

保函的法律风险控制 

保函风险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法律和监管，因此要了解土耳其保函

实践的风险必须要了解其法律。 

土耳其司法体系下的独立保函 

土耳其法院很早就对独立担保的地位进行过确认。在 1967 年的

1966/16E, 1967/7K 号判决中，土耳其法院将银行保函认定为一种完全

独立于基础交易的一种特殊的第三方担保。这一认定最终在 1969 年

的最高上诉法院判决中得到确认。根据土耳其最高法院的解释和司法

实践，银行保函的核心特性为见索即付：受益人提出单证相符的书面

索赔，担保人应立即无条件付款。除此之外，银行保函作为一种担保，

需要受《土耳其义务法》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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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义务法》（818 号法，下称《义务法》）最初于 1926 年

颁布，现行的《义务法》（6098 号法）为原法在 2011 年的新修法。

在《义务法》中与保函直接相关的是 146 条。该条规定，所有到期债

权享受十年时效（土耳其语为 On  yıllık  zamanaşımı）。根据这条规定，

一个保函关系中，只要保函担保的违约事项发生在保函效期内，受益

人可以在事项发生后十年之内提出索赔；如果无法确定违约事项发生

的时间，受益人可以在保函失效日后十年内索赔。这就意味着银行可

能需要等到保函失效日的十年之后才能彻底解除自己的担保责任。 

这种做法与国际惯例实践是相悖的。为了平衡这种情况，土耳其

在 1981 年的《义务法》中（818 号法第 110 条，6098 号法第 128 条）

规定，对于有明确效期的保函，可以约定除非失效日前有索赔，失效

日后保函立即失效。这并不能完全解决上面的问题，但是有了这个规

定，银行可以通过保函内的约定来规避失效日后保函无法闭卷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仅约定索赔应当在保函效期内做出，或是仅约定

保函在失效日后无效，担保行仍不能援引第 128 条来解除自己的责任。

土耳其高院在 2012/798 E. 1542 K 号判决中言明，银行必须要在保函中

明确规定“除非索赔在保函效期内做出，失效日后保函立即失效”，

才可以在失效日后解除责任，否则保函在失效日后十年内仍然有效。 

因此，在土耳其开保函必须要慎重对待保函文本，明确约定至年、

月、日的失效日，并明确约定上述条款，以避免责任加大延长；否则，

担保行很可能会在当地面临保函失效日后面对无法闭卷的风险敞口。 

招标采购法中对保函的专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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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参与公共工程建设等项目，需了解当地关于公开招标的

法律。土耳其现行关于公开招标的法律有两部——《第 4734 号公共

项目采购招标法》（下称《第 4734 号法》）和《第 2886 号政府采购招

标法》。前者作为新法，适用范围和主体更广，且覆盖后者的部分内

容。《第 4734 号法》主要用于规范当地公共部门和企业对商品、服务

和工程建设的采购招标项目（不包括涉及国防军工和国际融资项下的

项目），是当地应用最广泛的采购法。该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耳

其项目招标的公平和透明度，但也使得招标流程效率不足。 

《第 4734 号法》中对公开招标项目中的投标保函和履约保函做

了明确规定。比如项目中的投标保函金额不得少于投标金额的 3%（第

21 条），投标保函必须要由当地银行开立或转开（第 34 条）以及如

果标期延长，保函效期也应当延长（第 35 条）等。此外，该法还对

投标保函的违约事项做了规定，包括（1）投标人自身不适格，包括

违反反恐法规定和回避制度（第 11 条）；（2）拒绝修改保函中的数字

错误（第 37 条）；（3）中标后不签订合同和提交履约保函（第 52 条）。

有意思的是，该法在 45 条规定，如果招标因为招标方不公正等原因

违约导致合同未签订，保函被退回，中标方可以申请要求自己开立保

函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而对履约保函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只规定履约保函应当为合同金

额的 6%，以及提交保函后才能签订合同等。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涉及签订合同，投标人还需要了解《第 4735

号公共项目采购合同法》的内容。该法中对部分合同义务做了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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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根据该法第 25 条规定，在执行合同期间，除了不履约合同义

务之外，履约方以欺诈、诱骗、贿赂等行为破坏交易、制作或使用伪

造文件、在项目中使用劣制或有缺陷的材料、侵犯知识产权和将合同

转让给不适格的公司等行为，都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如果投标人签

订合同后不注意遵守，也会被认定为违约，导致履约保函被索赔。 

使用土耳其语的义务规定 

土耳其的商事交往中英语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土耳其《第 805

号使用土耳其语的义务法》的规定，在当地进行保函相关交易的企业，

有义务使用土耳其语。该法在 1926 年通过，并在 2010 年得到土方最

高法院确认继续有效。 

该法规定，所有土耳其籍公司都必须要在土耳其境内交易中使用

土耳其语（第 1 条）；而所有在土耳其的外籍公司，在同土耳其籍公

司和个人的交易中以及在给政府提交的文件中，也要履行该义务（第

2 条）。而使用土耳其语有两层含义：其一，在所有交易文件中必须

使用土耳其语；  其二，如果在文件中使用英语和土耳其语等多个版

本，且版本间的内容存在冲突时，文件内容以土语版为准。 

同时，法律还对没有履行该项义务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处罚：

如果交易文件中没有使用土耳其语，出具文件的当事人即丧失文件赋

予其的大部分权利以及相应的抗辩权，而法院也会向对其不利的方向

解读文件。在 2006/89E.2007/15338K 一案中，当地银行同客户签订了

一个即期与远期外汇合同，尽管客户有过失，但是法院仍因该合同未

以土耳其语撰写而判定合同无效。而土耳其法院在 2009/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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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09/5292 K号判决中也强调，“......如在交易文件中未使用土耳其语，

不得依靠合同......”。此外，法律还在第 7 条中为违反该法的公司规定

了不超过一百天的惩罚（每天 20 至 100 里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违反该法的合同是完全无效的：如果合同涉

及《义务法》中规定的强制义务，合同出具方不能以文件未以土耳其

语出具、合同无效来逃避自身的责任。 

中国在土耳其的企业应当注意到在当地仅使用英语的风险。如果

交易符合《805 号法》的条件，就会受到该法的规制。因此，在土耳

其进行保函相关的交易时，应当注意土耳其语的使用，或是在出具的

文件里附上土耳其语的版本，以免交易无法进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土耳其的外汇管理 

土耳其货币为土耳其里拉。土耳其是无外汇管制国家，外汇流出

与进入几乎不受限制，仅需要对超出 2 万 5 千土耳其里拉或是 1 万欧

元等值的外汇进行申报。当地的国际贸易也多以美元和欧元计价。 

但由于近年土方外汇负债压力的增加，为了稳定汇率，当地官方

也出台了一些鼓励使用土耳其里拉和增加外汇监控的措施。如在今年

实行的第 32 号法令，就对当地无外汇收入的企业和个人申请外汇贷

款进行了限制。因此，在和土耳其的贸易往来中，尤其是同土耳其官

方部门和企业往来中，需要重视土耳其里拉的储备，并对里拉的汇率

风险有一定预估。近年土耳其汇率波动大，对美元总体处于贬值的状

态。保函管理中需要重视汇率风险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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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文本的风险控制 

开往土耳其的保函，多为工程类保函项下的投标和履约保函。虽

然根据《第 4734 号法》的规定，招标方可以自主决定保函的文本格

式，但是工程项目中也有常用的保函格式。该格式文本（下称“土方

文本”）的内容与 URDG758 中的范本（下称“惯例范本”）存在较大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担保事项。惯例范本仅通过索赔声明列明担保事项，而土方文本

除了约定担保行担保申请人在合同项下的义务，还会明确申请人要遵

守第 4734 号法（和第 4735 号法）下的义务。因此，在以此文本开立

的保函基础交易下，申请人需要尤其注意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第 4734

号法和第 4735 号法的内容，避免承担预期之外的损失。 

索赔条款。惯例范本会要求索赔声明中受益人声明申请人违约和

违约事项，而土方文本约定，仅凭书面索赔声明即需付款。 

担保金额。惯例范本会约定保函标明的金额就是担保行最大的赔

付责任，而土方文本中除了保函金额之外，还会约定从受益人索赔日

至担保行付款日期间的法定罚息。如果担保行未在索赔日付款，担保

行的担保责任可能会大于保函表面金额。 

效期约定。惯例范本除了失效日之外，还约定索赔必须在失效日

前提出，且无论保函是否退回，保函失效日后自动失效；而土方文本

除了明确的失效日之外还约定了“除非索赔在保函效期内做出，失效

日后保函立即失效”，以避免陷入《义务法》十年时效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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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文本在交易中较为通用，但也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明确

了招标方可以自主决定保函格式。企业和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

积极同业主协商，修改不利条款，适用国际惯例，或是采用其他文本。 

而如果在交易中选择其他保函文本，则应当注意保函中失效日的

约定：一是要有明确的具体至年、月、日的失效日，二是要在文本中

明确表明除非失效日前有索赔，失效日后保函立即失效。如果企业和

银行对此问题不注意，很有可能面临保函失效日后无法闭卷的风险。 

另一方面，鉴于《805 号法》中使用土耳其语的强制规定，开往

土耳其的保函应尽量以土耳其语开出，或提供保函的土语翻译件，以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导致交易无法进行。同时，企业与银行应当核实

土耳其语保函内容。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对翻译文本做好公证，避免

翻译风险。 

 

综上，对于开往土耳其的保函，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防范保函风险。第一，在土耳其项目的风险评估中做好事

前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当地的行业竞争状况，行业标准和资质要求

与自身是否匹配，注意成本控制预案；第二，关注当地局势，做好内

乱等情况发生的预案与防范措施；第三，在保函开立时，做好合同中

规定的保函违约事项的调查，对可能引发索赔的事项要有合理的预期

和评估；第四，谈判中尽量争取保函和合同的有利条款，特别是在保

函币种和失效条款等关键问题的约定上，要做到清晰明确，符合当地

法规和交易习惯；第五，在交易中注意土耳其语的使用，避免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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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未以土耳其语开出而导致交易无法进行，并对土耳其语文本在当

地做好公证，防止翻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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